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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院 

行政司法上訴第 1014/13-ADM號 

 

 

 

* 

卷宗編號：1014/13-ADM 

* 

判決書 

* 

甲，詳細身份資料記錄於卷宗內(下稱司法上訴人)，就房屋局局長(下

稱被上訴實體)於 2013 年 4 月 29 日駁回其提起的必要訴願，維持將其家

團申請表從經濟房屋總輪候名單中除名的決定，向本院提起司法上訴，要

求撤銷被訴行為，理由是被訴行為因錯誤解釋《經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3

款 1)項的規定而違反法律。 

* 

被上訴實體提交答辯，反駁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要求裁定司

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不成立。 

* 

於法定期間內，僅被上訴實體提交非強制性陳述，並維持答辯狀作出

的結論(見卷宗第 133頁至第 139頁及其背頁)。 

* 

駐本院檢察官發表意見，認為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成立，建議

撤銷被訴行為(見卷宗第 141 頁至第 142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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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抗辯或其他先決問題以妨礙審理本案之實體問

題。 

* 

於 1989年 11月 22日，司法上訴人的父母乙及丙共同購買位於[地址

(1)]獨立單位的三分之二份額(見卷宗第 54 頁至第 65 頁，有關內容在此

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05年 5月 31日，司法上訴人向房屋局遞交房屋發展合同競投報

名表，報名表編號為 XXXXXXX，其後被接納於總輪候名單內(見附卷第 38

頁至第 40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1年 1月 17日，丙在第二公證署簽署確認繼承資格公證書，聲

明乙於 2010 年 8 月 6 日逝世，在逝世前沒有繕立遺囑或其他表達其最後

意願的文書，合法繼承人為其配偶及七名子女，當中包括司法上訴人(見

卷宗第 51頁至第 65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2年 5月 23日，司法上訴人及其母親與六名兄弟姊妹簽署遺產

分割公證書，聲明分割乙持有的上述獨立單位的三分之一份額，而司法上

訴人聲明將其所佔的十四分之一份額撥讓予另一繼承人丁及已收妥現金

補償，並作出相關物業登記(見卷宗第 54 頁至第 65 頁及第 67 頁至第 71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2 月 1 日，房屋局透過編號：XXXXXXXXXX/DAH 公函，通知

司法上訴人於 2013年 2月 22日前往該局選擇可供發售的經濟房屋單位，

並須攜同指定的證明文件，以便該局重新審查是否符合申請購買經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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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件(見附卷第 37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2月 14日，房屋局公共房屋事務廳代廳長作出批示，同意

編號：XXXX/DAHP/DAH/2013報告書的內容，指出經重新審查，根據物業登

記局回覆的資料及遺產分割公證書顯示，司法上訴人於 2011年 1月 31日

透過遺產繼承取得住宅用途的獨立單位的部分業權，並於 2012 年 5月 23

日透過遺產分割公證書將所佔的份額撥讓予其他遺產繼承人，基於司法上

訴人在提交申請表之日起至簽訂買賣單位公證書之日前，為屬澳門特別行

政區居住用途的獨立單位的所有人，按第 10/2011 號法律第 60 條第 5 款

1)項及第 14 條第 3 款 1)項的規定，其不得申請取得單位，故決定針對司

法上訴人開展書面聽證程序(見附卷第 26 頁至第 27 頁，有關內容在此視

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2月 14日，房屋局透過編號：XXXXXXXXXX/DAH公函，將上

述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應自收到通知之日

起計 10 日內，針對上述事實提交書面解釋，並可提交一切人證、物證、

書證或其他證據方式(見附卷第 25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2月 19日，司法上訴人簽收上述公函(見附卷第 25頁)。 

於 2013年 2月 21日，司法上訴人向房屋局提交書面陳述，表示父親

因病於 2010 年去世並留有一住宅單位，其為照顧弟妹親情關係，且其亦

已申請經濟房屋，故自願放棄該住宅單位的遺產權並交給弟弟丁，同時表

示沒有收取任何金錢利益，並附同丁的聲明書(見附卷第 22頁至第 24頁，

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2月 28日，房屋局公共房屋事務廳代廳長作出批示，同意

編號：XXXX/DAHP/DAH/2013報告書之內容，指出根據司法上訴人提交的遺

產分割公證書顯示，司法上訴人在繼承有關物業的份額後再撥讓予其弟弟

丁，故即使司法上訴人並沒有收取任何現金補償，但其確實在提交申請表



1014/13-ADM 4/13 

之日起至簽訂買賣單位公證書之日前，為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的獨

立單位的所有人，因此，根據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法》第 14 條

第 3款 1)項、第 60條第 5款及經第 25/2002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26/95/M

號法令核准的《以房屋發展合同制度所建房屋之購買規章》第 16 條第 2

款的規定，決定將司法上訴人的經濟房屋申請表從總輪候名單中除名(見

附卷第 20頁至第 21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3 月 5 日，房屋局透過編號：XXXXXXXXXX/DAH 公函，將上

述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可自收到通知之日

起計 30日內，向房屋局局長提起必要訴願(見附卷第 18頁至第 19頁，有

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3月 28日，司法上訴人針對房屋局公共房屋事務廳代廳長

的決定向被上訴實體提起必要訴願，主要表示其於 2011年 8月 27日晚不

幸跌至重傷，至今還未完全康復，而其由出生至現在都沒有擁有過任何物

業，之前可能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簽署某些文件，其也不清楚是什麼情況，

並附同疾病證明及醫療單據與一份刊登於報章上的放棄房屋業權聲明(見

附卷第 4頁至第 17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4月 29日，被上訴實體作出批示，同意編號：XXXX/DAJ/2013

報告書之內容，指出由於司法上訴人於必要訴願所作陳述及提交的證據，

以及所指出其家庭各人的身體、經濟及居住情況，並不足以推翻司法上訴

人在提交經濟房屋申請表後曾擁有有關單位的部分業權的事實，亦未能使

其免除遵守第 10/2011號法律第 14條第 3款 1)項規定的不得擁有物業的

要件，故有關解釋理由不被接納，因此決定駁回司法上訴人提起的必要訴

願，維持將司法上訴人的經濟房屋申請表從總輪候名單中除名(見附卷第

41頁至第 48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 年 5 月 2 日，房屋局透過編號：XXXXXXXXXX/DAJ 公函，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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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駁回必要訴願的決定通知司法上訴人，並在通知書上指出司法上訴人可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計 30 日內，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見附卷第 49 頁

至第 51頁及其背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於 2013年 6月 5日，司法上訴人的訴訟代理人透過傳真方式向本院提

起本司法上訴。 

* 

在起訴狀中，司法上訴人主要指出其沒有作出明確接受遺產的意思表

示，同時因不懂得法律而沒有履行拋棄遺產的義務；亦沒有因接受遺產而

享用有關房屋又或經濟狀況得以改善，主張被上訴實體錯誤解釋第

10/2011號法律第 14條第 3款 1)項的規定，要求撤銷被訴行為。 

根據卷宗已證事實，於 2012年 5月 23日司法上訴人及其母親與六名

兄弟姊妹簽署遺產分割公證書，分割其已去世父親持有的一個獨立單位的

三分之一份額，而在相關公證書上，明確載明司法上訴人已聲明將其所佔

的十四分之一份額撥讓予另一繼承人丁及已收妥現金補償，按照澳門《民

法典》第 1894 條第 2 款的規定，本院認為，司法上訴人的行為實質上等

同對遺產明示接受；此外，按照同一法典第 5條的規定，司法上訴人亦不

能主張對法律之不知而免除對拋棄遺產所需遵守的法定方式。 

至於司法上訴人指出沒有因接受遺產而享用有關房屋又或經濟狀況得

以改善，從而主張被上訴實體錯誤解釋第 10/2011 號法律第 14 條第 3 款

1)項的規定，在此僅轉錄載有被訴行為的編號：XXXX/DAJ/2013 報告書的

部分內容： 

“… … … 

11.4 根據《民法典》第 1888 條的規定“一、對遺產中之財產之擁有權及占

有，均透過接受而取得，而不取決於對財產之實際管領。二、接受遺

產之效力追溯至繼承開始之時。”及第 1871 條的規定“繼承於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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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時在其最後住所地開始。”，有關接受遺產的效力追溯至其父

親死亡之時，法律上即甲自其父親死亡之時(2010 年 8 月 6 日)起擁有其

位於[地址(1)]單位的遺產份額，這不符合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

法》第 14 條第 3 款(1)項及第 60 條第 5 款的規定的關於經濟房屋申請人

不得擁有物業的要件； 

11.5 此外，儘管訴願人指出其家庭各人的身體、經濟及居住情況，希望能

獲例外地免除遵守上述關於不得擁有物業的要件，然而，第 10/2011 號

法律並未規定在甚麼情況下經濟房屋申請人可以無須遵守不得擁有物

業的要件，容許擁有物業的申請人購買經濟房屋似乎亦違反了經濟房

屋的目的，故此，根據合法性原則，本局僅得批准符合上述要件的申

請人取得經濟房屋； 

11.6 基於以上所述，因訴願人於必要訴願所作陳述及提交之證據，並不足

以推翻家團代表甲曾在申請經濟房屋後擁有上述單位部分業權的事實，

亦未能使其免除遵守第 10/2011 號法律第 14 條第 3 款(1)項規定的不得

擁有物業的要件，故其解釋理由不合理。 

12. 總言之，因家團代表甲在申請經濟房屋後曾擁有[地址(1)]的住宅用途獨立單

位的部分業權的事實確實存在，且其訴願的理由不合理，不符合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法》第 14 條第 3 款(1)項及第 60 條第 5 款規定的要件，根

據經第 25/2002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 6 月 26 日第 26/95/M 號法令核准的《以房

屋發展合同制度所建房屋之購買規章》第 16 條第 2 款的規定，應維持公共

房屋事務廳代廳長 2013/02/28在第XXXX/DAHP/DAH/2013號報告書上將以甲

為代表的經濟房屋申請(編號：XXXXX)從總輪候名單中除名的決定。 

… … …” 

從上述內容可見，被上訴實體並非以接受遺產後司法上訴人家團的居

住及經濟狀況作為除名的考慮因素，而是因應司法上訴人接受遺產成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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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所有人的事實，決定將司法上訴人的家團從總輪候名單

中除名。 

故此，本案的核心問題在於分析八月二十九日第 10/2011 號法律《經

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3款 1)項的規定，尤其該規定中所指“所有人”的

概念範圍。 

第 10/2011號法律《經濟房屋法》有以下規定： 

“第二條 

目的 

建造經濟房屋的目的為： 

（一）協助處於特定收入水平及財產狀況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解決住房問

題； 

（二）促進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實際需要及購買力的房屋的供應。 

第十四條 

一般要件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並符合本法律所定的其他要件的家團或個人，均可

申請購買單位。 

二、申請人須遵守按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訂定的收入及資產限額。 

三、在不影響上款規定下，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五年內直至簽訂買賣單位

公證書之日前，申請人均不得： 

（一）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產、獨立單位或土地的預約買

受人或所有人； 

（二）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私產土地的承批人。 

四、下列人士不得申請取得單位： 

（一）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兩年內，按第五十三條第三款規定曾被解除買

賣預約合同或按第五十條第二款規定曾被宣告買賣預約合同無效的家團成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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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二）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兩年內，因作虛假聲明，或使用欺詐手段而按

第二十八條（六）項規定曾被取消申請的家團成員或個人； 

（三）已獲房屋局許可購買或已簽定一個單位的買賣預約合同的另一家團的

申請表所載成員； 

（四）已獲房屋局許可獲得取得或融資租賃自住房屋之貸款補貼的另一家團

的申請表所載成員； 

（五）經濟房屋單位的申請人、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的配偶； 

（六）在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五年內，曾在有關樓宇的使用准照已發出及獲

交付單位後捨棄購買單位的預約買受人及其家團成員； 

（七）曾出售經濟房屋單位的所有人及其家團成員。 

五、如有合理解釋，可請求房屋局局長例外許可上款所指的家團成員申請購

買單位。 

第十六條 

每月收入限額 

一、每月收入的上限及下限由補充法規訂定。 

二、申請人的每月收入下限不得高於為租賃社會房屋家團訂定的每月總收入

的上限。 

三、在訂定申請人的每月收入上限時，須考慮住房開支、非住房開支及儲蓄。 

四、在計算住房開支時，尤其須考慮過去四季住宅用途不動產交易平均成交

價、年利率及為取得房屋而承擔的抵押貸款的最高比率。 

五、每月收入包括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所取得的收入，尤其是： 

（一）從自僱工作或為他人工作而取得的收益； 

（二）補助金、退休金或退伍金； 

（三）從工商業活動、不動產、著作權及財務運用所取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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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着計算的效力，每月收入是指作出申報前一個月的收入或作出申報前

十二個月的平均每月收入，以對利害關係人較有利者計算。 

第十七條 

資產淨值上限 

一、資產淨值上限由補充法規訂定。 

二、在訂定申請人的資產淨值上限時，尤其須考慮自由市場住宅用途不動產

交易的價格、銀行貸款金額及其他負擔。 

三、資產淨值是指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外的資產，尤其是不動產、工商業場

所、合夥或公司的股、股份、出資或其他的資本參與，對船舶、飛行器或車輛擁

有的權利，有價證券及金額超過澳門幣五千元的銀行賬戶、現金、債權、藝術品、

珠寶或其他物品，扣除金額超過澳門幣五千元的債務。” 

根據《經濟房屋法》第 2 條的規定，興建經濟房屋的目的為透過供應

符合實際需要及購買力的房屋，以協助處於特定收入水平及財產狀況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解決住房問題。眾所周知，現時澳門特別行政區可用作

興建以提供公共房屋的土地資源緊絀，面對龐大的需求下，為達致公平及

平衡的分配，立法者在公共房屋(包括經濟房屋及社會房屋)的准入制度上，

設定一些條件，針對經濟房屋，可見於第 10/2011 號法律《經濟房屋法》

第 13條至第 17條的規定。 

上述法律第 14條的規定訂定經濟房屋申請人必需符合的條件，當中包

括由同一法律第 16條及第 17條規定的收入及資產限額；同時要求申請人

不得於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五年內直至簽訂買賣單位公證書之日前，屬澳

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產、獨立單位或土地的預約買受人或所

有人；又或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私產土地的承批人。 

第 10/2011號法律第 14條第 4款亦設定一些具排除性質的條件，主要

就申請人或其家團成員曾因實施違法行為而被解除買賣預約合同或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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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預約合同無效或被取消申請、又或曾受惠於公共資源(包括經濟房屋

或自住房屋的貸款補貼)等情況；同時，賦權房屋局局長對上述家團成員

申請購買單位給予例外許可，針對具體個案作出裁量。 

考慮《經濟房屋法》頒布時已存在按《以房屋發展合同制度所建房屋

之購買規章》被列入總輪候名單的申請人，立法者訂定總輪候名單的申請

人無需滿足《經濟房屋法》規定的收入及資產限額，且對於該法律第 14

條第 3款的期間限制，對於總輪候名單的申請人僅指向由其提交申請表之

日起直至簽訂買賣單位公證書之日前(見《經濟房屋法》第 60條第 5款 1)

項)。 

本案的司法上訴人，根據《經濟房屋法》第 60條第 5款 1)項)及第 14

條第 3款的規定，無需受制於“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 5年內”不能為澳門

特別行政區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包括都市房地產或獨立單位)或土地的

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又或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私產土地的承批人。 

然而，透過繼承已去世父親遺下的作居住用途的獨立單位份額，毫無

疑問，司法上訴人成為該獨立單位的共同所有人，即使其於財產分割之同

時將其持有的份額向另一繼承人轉讓。 

本院認為，從經濟房屋的准入制度全面考慮，司法上訴人透過繼承而

成為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的所有人，並不屬於《經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3

款 1)項所指的所有人範圍內。 

如上所述，興建經濟房屋的目的為透過供應符合實際需要及購買力的

房屋，協助處於特定收入水平及財產狀況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解決住房

問題，從而立法者對申請人的資格設定收入及資產限額，且明確訂定單位

售價須考慮受惠人的購買力(見《經濟房屋法》第 32 條第 2 款 1)項)，可

見申請人的經濟狀況完全反映於甄選資格條件上，且與其購買力完全掛鈎，

倘若申請人的經濟能力足以應付現行居住房屋市場的價格，根本無需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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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共同競逐緊絀的公共房屋資源以解決其居住問題。 

根據《經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3款的規定，可以知道，立法者對該禁

止性規定設定了兩個考慮因素，包括：期限及不動產的特定用途(除土地

或獲批給的土地外，考慮有關土地尚未發展，難以判斷有關具體用途)，

規定申請人不得於“提交申請表之日前的五年內直至簽訂買賣單位公證

書之日前”，屬“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產、獨立單位或土

地的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或澳門特別行政區私產土地的承批人”，當中

不僅沒有禁止申請人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非用作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產、獨

立單位的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亦沒有排除那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擁

有房地產(包括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地)的申請人。 

從禁止期限的設置上可見立法者無意永久排除那些曾經持有澳門特別

行政區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地的申請人；此外，由於沒有禁止申請人

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非用作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產、獨立單位的預約買受人

或所有人，亦沒有禁止申請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擁有房地產，故可見

立法者亦無意對具備一定經濟條件的經濟房屋申請人的財產處分權作出

限制，只不過申請人擁有的財產(包括不動產或土地)需受制於《經濟房屋

法》第 14條第 2款及第 17條規定的資產限額標準。 

在絕對尊重對同一問題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本院認為，《經濟房屋法》

第 14 條第 3 款的立法目的，顯然為確保那些在某一時段內無法透過自身

經濟條件以取得(包括購買或以其他有償方式取得)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

或土地資源的人士，認定該等人士的經濟狀況不充裕及欠缺客觀居住條件，

從而需要透過公共房屋資源協助以解決居住問題。對於並非憑著自身經濟

能力而取得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包括都市房地產或獨立單位)或土地，或

成為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預約買受人或土地承批人，並非完全不需審查，

而應適用《經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2款及第 17條規定的資產限額標準(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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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並不適用於本案司法上訴人)，以計算該利害關係人持有的有關不動產

是否超出由單行法規規範的資產淨值上限。事實上，《經濟房屋法》第 17

條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的行文上，亦沒有排除將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居

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地視為資產以作計算。 

按照被上訴實體對《經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3款的理解，沒有考慮利

害關係人對因死亡而賦權繼承及進行財產分割的被動性，與拋棄遺產的限

制(見澳門《民法典》第 1872條第 2款、第 1873條、第 1879條、第 1880

條及第 1939條)；同時亦沒有考慮立法者對設定期間限制的目的，並非為

永久排除曾經具經濟能力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

地的利害關係人，反過來，若利害關係人非因其自身經濟條件而取得(包

括因死因繼承或贈與)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地，且

基於某些原因一直持有而不作轉讓，那麼，依照被上訴實體的理解，持有

該不動產或土地的期間不能為著《經濟房屋法》第 14 條第 3 款的規定用

作計算從而不符合有關要件，有關結論完全沒有考慮利害關係人的經濟與

居住狀況。 

畢竟經濟房屋申請人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且如上所述，立法者亦無

意對申請人的財產處分權作出限制，而只就在某一段時段內對持有澳門特

別行政區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地作出限制，認定該等申請人的經濟狀

況不充裕及欠缺客觀居住條件，故此，即使申請人以無償方式(包括因死

因繼承或贈與)取得財產僅單純取決於其個人意志(接受行為)，而沒有其

他法定障礙，本院認為，其取得財產的權利亦不應因《經濟房屋法》第 14

條第 3 款的規定而受到限制(既然立法者無意對申請人的財產處分權作出

限制，包括沒有禁止申請人為澳門特別行政區非用作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

產、獨立單位的預約買受人或所有人，亦沒有排除那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以外擁有房地產(包括作居住用途的不動產或土地)的申請人，難以想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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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會就申請人接受死因繼承或贈與財產的性質作出限制)，而僅應受制

於同一法律第 14條第 2款及第 17條規定的資產審查。 

基於此，本院認為，由於被上訴實體在適用《經濟房屋法》第 14條第

3款 1)項的規定時出現法律前提錯誤1，導致被訴行為違反法律，根據《行

政訴訟法典》第 21條第 1款 d)項及《行政程序法典》第 124條的規定，

撤銷被訴行為。 

***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實

體於 2013年 4月 29日駁回司法上訴人提起的必要訴願，維持將司法上訴

人家團申請表從經濟房屋總輪候名單中除名的決定。 

免除訴訟費用，因被上訴實體獲得主體豁免。 

登錄本判決及依法作出通知。 

* 

2014年 5月 19日 

法官 

梁小娟 

                                                 
1
 參見中級法院編號：20/2005(2006年 1月 19日)及 162/2003(2004年 4月 15日)卷宗裁判書。 


